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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议培训收费与劳务支出标准

为规范协会各类服务收费和劳务支出行为，根据主管部门有

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会议收费

（一）针对年会、峰会、论坛等服务性较强的会议，收费标

准一般不高于2000元/人/天；

（二）针对工作会、研讨会、现场会等专业性较强的会议，

收费标准一般不高于1000元/人/天。

二、培训收费

（一）针对行业内的政策法规宣讲类培训，以公益服务为主，

最多不高于1000元/人/次；

（二）针对管理人员和普通从业者的专业培训，收费标准原

则上不高于3000元/人/次；

（三）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高端定制类培训，特别是培训内

容和课时数较多的培训，收费标准根据市场定价调节，原则上不

超过200000元/人/次。

三、咨询收费

根据咨询内容，协商定价。

四、劳务支出

综合考虑劳务内容、劳务时长、专家影响力等因素，制定标

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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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资深专家学者，出席活动并

作报告的劳务标准为税后不超过10000元/人/次，出席活动的劳

务标准为税后不超过5000元/人/次；

（二）全国知名院校、科研机构的教授级专家或该领域的知

名中青年学者，出席会议作报告的劳务标准为税后不超过5000

元/人/次，出席活动并致辞的劳务标准为税后不超过3000元/人/

次；

（三）专家学者参与起草讲话稿、撰写调研报告或一般性课

题的单次任务劳务标准，根据文稿难度、字数和用时等综合因素，

在税后2000至6000元区间内灵活确定；重大课题、重要项目可根

据实际情况确定标准；

（四）普通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参加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劳务标

准，原则上税后不超过2000元/人/次；

（五）社会媒体人员交通及劳务费标准，根据活动规模、性

质及举办地点等因素，在税后600至2000元区间内灵活确定；

（六）临时聘用的人员劳务费标准为原则上不超过600元/人

/天，如举办重大活动借用工作人员等；

（七）专业技能性较强的劳务标准，如平面设计、音视频制

作、摄影摄像、同声传译等服务，按照市场定价支付。

（八）本条款中“次”一般指2个小时以内，如果时间超长，

可以适当放宽。

五、本标准经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修订，自202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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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施行。

六、本标准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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